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上 易 字 第 2274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4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陳 茂 鏗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被 告 妨 害 名 譽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107年  06

        度 審 易 字 第 2326號 ， 中 華 民 國 107年 9月 19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案  07

        號 ：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107年 度 偵 字 第 15884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 08

       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2

        一 、 甲 ○ ○ 為 計 程 車 司 機 ， 於 民 國 107年 5月 17日 上 午 10時 33分 許  13

            ， 駕 駛 車 號 000-0000號 營 業 小 客 車 停 在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 14

            路 ○ 段 與 公 園 路 口 之 捷 運 臺 北 車 站 M4出 口 、 劃 設 有 禁 止 臨 時  15

            停 車 之 紅 色 標 線 的 路 邊 排 隊 等 候 載 客 ， 其 前 方 已 有 二 部 營 業  16

            小 客 車 。 嗣 因 同 為 計 乘 車 司 機 之 乙 ○ ○ 駕 駛 車 號 000-00號 營  17

            業 小 客 車 貿 然 插 隊 駛 入 其 前 方 之 位 置 ， 因 此 心 生 不 滿 ， 下 車  18

            走 至 乙 ○ ○ 之 營 業 小 客 車 駕 駛 座 旁 ， 質 問 乙 ○ ○ 何 以 如 此 ，  19

            因 乙 ○ ○ 未 為 道 歉 之 表 示 ， 反 而 問 甲 ○ ○ 為 何 罵 他 ， 甲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更 加 不 快 ， 竟 基 於 公 然 侮 辱 之 犯 意 ， 在 不 特 定 人 得 以 共 見 共  21

            聞 之 路 旁 ， 以 「 操 你 媽 的 屄 」 之 言 語 辱 罵 乙 ○ ○ ， 足 以 貶 損  22

            乙 ○ ○ 之 人 格 尊 嚴 及 社 會 評 價 。  23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乙 ○ ○ 告 訴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中 正 第 一 分 局 報 請 臺 灣 臺  24

           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5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6

        壹 、 證 據 能 力 ：  27

           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 28

           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； 又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 29

            不 符 合 同 法 第 159條 之 1至 第 159條 之 4之 規 定 ， 但 經 當 事 人 於  30

           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 31

           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。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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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 01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 02

            意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及 第 159條 之 5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 03

            查 本 案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檢 察 官 及 被 告 均 未 就 本 判 決 所 引 用  04

            之 各 該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及 所 調 查 之 證 據 主 張 有  05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（ 本 院 卷 第 20、  06

            39頁 ） ， 本 院 審 酌 該 證 據 作 成 時 並 無 違 法 及 證 明 力 明 顯 過 低  07

            之 瑕 疵 等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， 應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至 於 所 引 其 餘 非  08

            屬 供 述 證 據 部 分 ， 既 不 適 用 傳 聞 法 則 ， 亦 非 公 務 員 違 背 法 定  09

            程 序 所 取 得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8條 之 4反 面 解 釋 ， 同 具 證 據  10

            能 力 。  11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12

        一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：  13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甲 ○ ○ 固 坦 承 於 前 揭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對 乙 ○ ○ 說 出 上  14

            開 言 詞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公 然 侮 辱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因 乙 ○ ○ 在 無  15

            乘 客 要 下 車 之 情 形 下 ， 危 險 駕 駛 切 入 其 車 前 方 ， 伊 才 詢 問 乙  16

            ○ ○ ： 「 你 在 幹 什 麼 ？ 」 乙 ○ ○ 竟 未 道 歉 ， 反 而 質 問 伊 ： 「  17

            你 在 罵 我 幹 什 麼 ？ 」 伊 聽 了 之 後 更 加 生 氣 ， 方 以 「 操 你 媽 的  18

            屄 」 來 罵 醒 他 ， 意 指 「 操 你 媽 你 在 逼 什 麼 車 啊 ！ 」 故 無 主 動  19

            之 犯 意 ， 亦 沒 有 嘲 弄 與 侮 蔑 之 意 思 。 又 本 件 案 發 地 點 在 捷 運  20

            站 出 口 、 騎 樓 外 之 道 路 上 ， 乙 ○ ○ 則 待 在 車 內 ， 故 非 公 共 場  21

            所 ， 不 符 公 然 侮 辱 罪 之 要 件 。 另 告 訴 人 係 故 意 挑 釁 ， 再 以 行  22

            車 紀 錄 器 做 為 證 據 ， 迫 使 他 人 賠 償 之 方 式 ， 以 賺 取 賠 償 金 。  23

            伊 願 犧 牲 小 我 ， 勇 於 接 受 審 判 ， 希 望 法 院 查 明 上 情 ， 給 予 微  24

            罪 不 罰 之 判 決 云 云 。 經 查 ：  25

        (一 )被 告 甲 ○ ○ 於 前 揭 時 、 地 ， 對 乙 ○ ○ 為 上 開 之 言 詞 等 情 ， 業  26

            據 告 訴 人 乙 ○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查 中 指 訴 明 確 外 ， 並 經 原 審 勘 驗  27

            行 車 紀 錄 器 畫 面 光 碟 ， 內 容 如 下 ：  28

            1.檔 名 ： 00000000_0280.ts（ 全 長 59秒 ） ：  29

              （ 00： 00～ 00： 56） ： 告 訴 人 所 駕 駛 營 業 小 客 車 行 駛 至 捷  30

              運 臺 北 車 站 M4出 口 處 時 ， 有 3輛 營 業 小 客 車 違 規 排 班 於 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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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運 站 M4出 口 旁 （ 該 處 為 忠 孝 西 路 1段 與 公 園 路 之 交 岔 路 口  01

              ， 劃 設 有 禁 止 臨 時 停 車 之 紅 色 標 線 ， 且 禁 止 臨 時 停 車 線 向  02

              前 方 向 之 頂 端 即 為 公 車 停 靠 區 ） 。 被 告 所 駕 駛 車 牌 號 碼 00  03

              0-0000號 營 業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A車 ） 為 違 規 車 輛 之 最 後 一 輛  04

              、 前 方 尚 有 車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營 業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B車 ）  05

              及 最 前 方 另 一 車 號 不 明 之 營 業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C車 ） ， A車 及  06

              B車 均 緩 慢 前 行 往 C車 靠 近 ， 告 訴 人 所 駕 駛 營 業 小 客 車 趁 A  07

              車 及 B車 間 有 相 當 距 離 時 ， 向 右 插 入 A、 B兩 車 之 間 並 停 車  08

              （ 前 開 期 間 僅 聽 到 車 內 有 播 放 音 樂 之 聲 音 ， 並 無 乘 客 與 告  09

              訴 人 交 談 、 開 啟 、 關 閉 車 門 之 聲 音 或 見 到 車 身 於 關 門 時 之  10

              晃 動 ） 。  11

              （ 00： 57～ 00： 59） ： （ 車 窗 玻 璃 遭 敲 擊 聲 ） 告 訴 人 ： 「  12

              怎 麼 樣 ？ 」  13

            2.檔 名 ： 00000000_0281.ts（ 全 長 43秒 ） ：  14

              （ 00： 00～ 00： 11） ： 被 告 ： 「 你 在 幹 什 麼 ？ 」 告 訴 人 ：  15

              「 什 麼 你 在 幹 什 麼 ？ 你 在 罵 我 在 幹 什 麼 ？ 他 那 台 走 ， 我 給  16

              他 插 進 去 。 」 被 告 ： 「 我 在 他 後 面 。 你 給 我 剪 到 前 面 。 」  17

              告 訴 人 ： 「 什 麼 在 後 面 ！ 什 麼 我 給 你 剪 ？ 」 被 告 ： 「 操 你  18

              媽 的 B。 」  19

            有 該 行 車 紀 錄 器 光 碟 及 原 審 107年 9月 17日 勘 驗 筆 錄 各 乙 份 在  20

            卷 可 稽 （ 原 審 卷 第 72～ 73頁 背 面 ） ， 足 證 被 告 確 有 對 告 訴 人  21

            說 「 操 你 媽 的 屄 」 之 事 實 。  22

        (二 )被 告 固 因 遭 告 訴 人 之 營 業 小 客 車 插 入 伊 所 等 候 載 客 之 隊 伍 而  23

            不 快 ， 惟 在 法 治 國 家 ， 若 心 有 不 快 ， 仍 須 在 合 法 方 式 下 與 對  24

            方 爭 執 ， 決 不 允 許 以 非 法 方 式 為 之 。 而 按 刑 法 第 309條 第 1項  25

            所 規 定 之 「 侮 辱 」 ， 係 指 直 接 對 人 詈 罵 、 嘲 笑 或 其 他 表 示 足  26

            以 貶 損 他 人 評 價 之 意 思 。 被 告 所 說 之 「 操 你 媽 的 屄 」 即 「 姦  27

            淫 你 母 親 的 生 殖 器 」 之 意 ， 為 辱 罵 他 人 之 粗 話 ， 故 被 告 對 告  28

            訴 人 說 ： 「 操 你 媽 的 屄 。 」 ， 即 構 成 「 侮 辱 」 。 至 被 告 甲 ○  29

            ○ 辯 稱 ： 伊 是 說 「 操 你 媽 的 逼 」 ， 是 質 問 告 訴 人 為 何 逼 車 ，  30

            而 無 嘲 弄 與 侮 蔑 之 意 思 云 云 。 惟 伊 之 說 法 與 常 情 不 符 ， 且 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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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言 之 前 三 字 「 操 你 媽 」 已 含 有 侮 辱 他 人 之 意 ， 縱 為 質 問 告 訴  01

            人 為 何 逼 車 ， 亦 不 得 以 侮 辱 言 詞 詈 罵 他 人 ， 故 被 告 所 辯 為 無  02

            理 由 。  03

        (三 )再 按 刑 法 上 所 謂 「 公 然 」 ， 係 指 不 特 定 人 或 多 數 人 得 以 共 見  04

            共 聞 之 狀 態 ， 不 以 實 際 上 已 共 見 或 共 聞 為 必 要 ， 又 此 之 多 數  05

            人 ， 包 括 特 定 之 多 數 人 在 內 （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145號 解 釋 參 照  06

            ） 。 本 案 被 告 辱 罵 告 訴 人 之 地 點 既 在 捷 運 車 站 出 口 旁 ， 自 會  07

            有 不 特 定 之 路 人 往 來 進 出 ， 故 屬 不 特 定 多 數 人 得 以 共 見 共 聞  08

            之 場 所 ， 自 符 合 刑 法 第 309條 第 1項 所 規 定 「 公 然 」 之 要 件 ，  09

            被 告 辯 稱 非 公 共 場 所 ， 不 符 公 然 侮 辱 罪 之 要 件 云 云 ， 亦 不 足  10

            採 。  11

        (四 )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所 辯 係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， 顯 不 足 採 。 本 件 事 證  12

            明 確 ， 被 告 公 然 侮 辱 之 犯 行 事 證 明 確 ， 堪 以 認 定 。  13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：  14

           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09條 第 1項 之 公 然 侮 辱 罪 。  15

        三 、 維 持 原 判 決 及 駁 回 上 訴 之 理 由 ：  16

        (一 )原 審 詳 予 審 認 ， 認 被 告 犯 行 明 確 ， 適 用 刑 法 第 309條 第 1項 、  17

            第 42條 第 3項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等 規 定 ， 並 以 行 為  18

           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依 刑 法 第 57條 規 定 ， 審 酌 被 告 因 不 滿 告 訴  19

            人 之 態 度 及 其 等 之 爭 執 ， 竟 不 思 尋 求 理 性 途 徑 解 決 紛 爭 ， 而  20

            在 公 共 場 合 以 不 堪 之 言 語 侮 辱 告 訴 人 ， 缺 乏 尊 重 他 人 名 譽 之  21

            法 治 觀 念 ， 實 不 足 取 ， 且 於 犯 後 猶 否 認 犯 行 ， 復 未 能 與 告 訴  22

            人 達 成 和 解 ， 告 訴 人 表 示 請 法 院 依 法 處 理 等 節 ； 兼 衡 其 目 前  23

            仍 開 計 程 車 為 業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罰 金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8,00  24

            0元 ， 並 諭 知 易 服 勞 役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經 核 其 認 事 用 法 均 無 違  25

            誤 ， 量 刑 亦 屬 妥 適 。  26

        (二 )被 告 上 訴 猶 執 陳 詞 否 認 犯 行 ， 並 謂 告 訴 人 係 故 意 挑 釁 ， 再 以  27

            行 車 紀 錄 器 做 為 證 據 ， 迫 使 他 人 賠 償 之 方 式 ， 以 賺 取 賠 償 金  28

            。 伊 願 犧 牲 小 我 ， 勇 於 接 受 審 判 ， 希 望 法 院 查 明 上 情 ， 給 予  29

            微 罪 不 罰 之 判 決 ， 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云 云 。 惟 被 告 所 辯 各 情  30

            為 無 理 由 ， 業 予 論 駁 如 上 。 又 所 謂 「 微 罪 不 舉 」 ， 是 指 刑 事  31

４



            訴 訟 法 第 253條 所 規 定 檢 察 官 的 起 訴 裁 量 權 ， 即 檢 察 官 對 於  01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6條 所 規 定 的 案 件 ，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所 列 事  02

            項 ， 認 為 以 不 起 訴 為 適 當 者 ， 予 以 不 起 訴 處 分 而 言 。 本 案 既  03

            經 公 訴 人 起 訴 ， 本 院 自 應 審 理 判 決 。 況 本 件 固 因 告 訴 人 插 隊  04

            致 被 告 不 滿 而 起 ， 惟 被 告 在 禁 止 臨 時 停 車 路 段 排 隊 等 候 載 客  05

            ， 亦 屬 違 規 ， 且 其 在 遇 紛 爭 時 ， 不 以 理 性 解 決 ， 反 粗 口 罵 人  06

            ， 則 於 審 理 中 稱 犧 牲 小 我 云 云 ， 實 不 知 所 云 ； 復 查 被 告 前 因  07

            行 車 糾 紛 ， 犯 公 然 侮 辱 罪 ， 經 本 院 於 102年 9月 26日 判 處 罰 金  08

            2,000元 確 定 ， 竟 再 次 因 行 車 糾 紛 而 犯 本 罪 ， 自 屬 當 罰 ， 則  09

            原 審 審 酌 刑 法 第 57條 各 項 事 由 ， 在 適 法 範 圍 內 行 使 其 量 刑 之  10

            裁 量 權 ， 核 無 違 法 或 不 當 之 情 形 ， 被 告 希 冀 不 罰 ， 自 無 理 由  11

            ； 另 檢 察 官 循 告 訴 人 以 原 審 量 刑 過 輕 提 起 上 訴 ， 亦 無 理 由 ，  12

            均 予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4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游 明 慧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李 進 榮 提 起 上 訴 ， 檢 察 官  15

        鄭 堤 升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30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二 庭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劉 壽 嵩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賴 邦 元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張 育 彰  2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1

        不 得 上 訴 。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黃 璽 儒  2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30    日  24

５


